
一、 依據景順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中華民國(以下同) 115 年 5 月 28 日 115 景順字第

0202605024 號函辦理。  

二、 「景順實質資產基金(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，且本基金非屬環境、社會、治理相關

主題基金)」(下稱「本基金」)清算乙事，業於 115 年 4 月 27 日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

以金管證投字第 1150338626 號函核准在案。 

三、 本基金將於 115 年 7 月 28 日清算，最後贖回或轉換日：115 年 7 月 24 日。 

四、 詳情請至景順投信官網查詢。 


